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五华区人民政府　　      　2021年5月11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5050076。投诉人反映：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长虫山林木被私自砍伐后建农家乐。

	核实情况
	长虫山下岗头村有一地块，具房东表述，该地块现已租给两户人家开农家乐。区自然资源局对当事人下发了接受用地调查通知书，并委托技术单位对该地块进行测量。经测量，1.沉香雅轩山水店为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涉及自然资源违法行为；2.阿音沁蒙古包餐厅涉嫌违法使用林地面积155.51平方米（0.23亩），于5月7日通知当事人到区自然资源局作了询问笔录，承诺于5月10日前将违法占用林地部分恢复原状。投诉情况部分属实。

	办理情况
	1.已通知当事人到五华区自然资源局执法大队接受调查。当事人已于5月7日到区自然资源局作了询问笔录，承诺于5月10日前将违法占用林地部分恢复原状。
2.区自然资源局委托技术单位对占地面积及地类进行核实，待调查报告出具后依法进行查处。经技术单位测量，阿音沁蒙古包餐厅涉及违法使用林地面积155.51平方米（0.23亩），当事人已于2021年5月9日自行拆除了非法占林部分的设施，立即进行了植被恢复。

	办理单位
	五华区自然资源局

	主要工作成效
	阿音沁蒙古包餐厅涉及违法使用林地的区域已经按照造林技术要求完成植被恢复。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区自然资源局，联系人员及电话：黄晓牧，1357715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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